
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槌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关于撤销武汉国测诺德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5家

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报告

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:

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依照 2012
年财政部对湖北省下发的财政专项检查的"检查结论"和"处

理决定，经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委员会同意，建议

撤销武汉国测诺德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的高新技术企

业资格(名单附后)。

专此报告。

附件:建议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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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{牛:

建议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名单

序号 企业名称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

武汉国测诺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GR201042000126
2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GR200842000373

仙桃市中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GR200842000064
4 湖北新美香食品有限公司 GR200942000121
5 武汉华轩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GR200842000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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